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申請汽車單次優惠費率停車第二階段錄取公告 
115.03.17 

 

壹、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汽車單次優惠費率停車，第二階段錄取名單

如下： 

（名單如有誤植，以學生正確資料及本處申請清冊為主） 

編號 系所 學號 姓名 

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2112M3017 周○甫 

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2114M3023 林○淨 

3 特殊教育學系 21108M012 陳○陵 

4 特殊教育學系 21138M021 傅○君 

5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2112N8007 莊○怡 

6 教育學系 21148R014 徐○蕎 

7 教育學系 21148R010 林○蓁 

8 資訊科學系 21148X011 王○驊 

9 資訊科學系 21148X020 李○ 

10 資訊科學系 21148X023 陳○中 

11 語文與創作學系 211285005 姜○宇 

12 語文與創作學系 211385006 江○安 

13 語文與創作學系 211485005 劉○祺 

14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2112N3005 李○芳 

15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2113N3019 張○雯 

16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2114N3016 許○文 

17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21138J007 何○ 

18 體育學系 2112M5019 盧○霖 

 

貳、汽車停車相關規定： 

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單次優惠費率停放期限及停放時間： 



（一）停放期限：115 年 3 月 24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28 日止（當學期上課最後

1 週）。 

（二）停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7：45 至 22：30；週六及週日 07：00 至 18：00 

二、收費標準：本校汽車停車收費，平日以每小時 70 元，假日以每小時 80 元

計費，僅供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以停車優惠費率每小時 20 元計

費。 

三、繳費方式：篤行樓一樓戶外自動繳費機或至篤行樓地下一樓停管處進行繳

費，每次進校停車者皆須繳費完成方可離校。 

 

參、注意事項： 

一、依113年3月13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班代表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未繳納學

期定期停車費之在職專班同學，依規定可享有臨停每小時20元之停車優

惠，因無法得知申請單次優惠費率實際需求數量，由進推處協助造冊後送

總務處憑辦。」。 

二、115年3月24日（二）後開車入校時已設定車牌辨識系統，同學可直接開車

入校，停車收費已以優惠費率每小時20元計費，「不須」每次入校出示學

生證至篤行樓地下一樓停管處重新設定優惠費率，但每次「離校前須至篤

行樓一樓戶外自動繳費機依停放時間進行繳費後，方可離校」。 

三、相關費用本中心不受理現金繳交或退費，請至篤行樓一樓戶外自動繳費機

或至篤行樓地下一樓停管處繳費。 

四、汽車停車優惠費率申請同學如經發現本人未持有汽車駕駛執照，取消申辦

資格。  

五、未申請汽車停車「單次優惠費率」或非本學期申請「定期停車」之同學，

如開車入校，欲享有單次優惠費率每小時 20元計費者，請至篤行樓地下

一樓 B1停管處出示學生證辦理為優惠費率每小時 20元，若未至停管處

辦理者則依平日每小時 70元、假日每小時 80元計算收費，離校前請至篤

行樓一樓戶外自動繳費機繳費後，方可離校。 

六、校園停車空間有限，未申請汽車停車之同學，敬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來校上課。 

 

肆、本校汽車停車重要規定： 

一、汽車停放應依本校規定申請停放，以先到先停為原則，若遇有活動辦理恐

無法保證有停車位，敬請盡早入校停放；停車需依本校規劃之停車格停放，

不得妨礙車輛動線。 

二、本校校內停車場分為地上平面停車場及地下室停車場，說明如下： 

(一)地上平面停車場共 86個車位（含 4個身障車位及婦幼專用車位 2個）。 



(二)地下室停車場：地下室平面停車場計 40個停車位（含 3個身障車位），

包括行政大樓 16個、至善樓 14個，及篤行樓 10個。篤行樓地下室機

械停車 91個。 

三、本校停車場僅提供車輛停放，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車損或物

品遺失，本校概不負責，地震及颱風等天災亦同；停車人毁損本校停車場

設備或建築，停車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車輛進出停車場需遵循指標限速行駛，並依照標誌、標線或依管理人員指

示停放，確保停車安全，隨意停車違反規定者，本校會通知移車並張貼勸

導單。 

五、車輛進入停車場，應注意停車場限高，超高車輛禁止進入，若強行入場造

成車輛損傷，本校不負賠償責任，因而造成停車場設施毀損，停車人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六、部分停車場因故暫停開放停車時，總務處會公告訊息，敬請停車人配合限

期內將車輛駛離。 

七、車輛防盜器應開至靜音裝置，避免防盜警報造成干擾或影響校園秩序，且

車內禁放易燃物、爆裂物或其他違禁物，違反者本校有權為必要之處置，

其風險及費用，均由停車人負擔。 

 

伍、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詢進修教育中心黃小姐，電

話：(02)2732-1104分機 82201。 

 
 

 


